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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渝中区城市更新项目设计审查工作规

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，各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，各人民团体，区

管事业单位，区属重点国有企业：

《渝中区城市更新项目设计审查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已经区

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、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

2022 年 4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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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中区城市更新项目设计审查工作规程(试行）

为了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新要求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释放当

前城市更新的投资改造需求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，助力城市有机

更新，保障原建筑改造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，根据《重庆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21〕

15 号）和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科〔2021〕31 号）精神，结合

我区实际情况，特编制本规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规程适用范围为已纳入城市更新项目库的下列项目:

1.已完成工程竣工验收的民用建筑改造；

2.已投入使用或具备使用条件，且已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民

用建筑改造；

3.工业厂房和仓库改变为民用建筑功能的建筑改造；

4.传统风貌建筑、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建筑的改造。

本规程不适用于房屋建筑扩建、住宅室内装修，文物建筑、

临时性建筑等的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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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查原则

1.优化不恶化，有效保证结构安全，增强消防功能。对于老

旧建筑的利用，应先进行房屋结构鉴定，并根据鉴定结果开展加

固设计，确保更新建筑的结构安全。建设单位应根据国家现行规

范标准开展设计,对于全面执行国家现行标准确有难度的，充分

尊重改造建筑的现状与历史，综合考虑新旧技术标准的差异，通

过增强技术措施和增强设施设备及使用管理等进行整体性能补

偿，保证不低于原建筑建成时的设计标准；对于确因保护需要，

无法按照标准和规范开展消防设计的传统风貌建筑、历史文化街区

和历史文化建筑的改造利用项目，要制定切实可行消防整体提升方

案，经专家评审后实现消防安全性能提升。

2.确保安全，控制成本。坚守不降低原建筑原有结构安全和

消防安全水准的底线，合理控制改造费用，提高项目改造的整体

效能，实现改造建筑安全性和工程经济性的协调统一。

三、审查流程及基本要求

1.更新项目涉及结构改动的，必须开展结构鉴定并提出结构

加固措施。建设项目在取得施工图审查合格意见后，完善相关手

续，开展施工。

2.建设项目如有适用规范的问题，需报请建设主管部门明确

相应的适用规范的范围，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制定切实可行的

《实施方案》，并报建设主管部门开展评审。

3.《实施方案》的内容应包含以下内容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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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原建筑建成时的设计技术标准和现状的结构、消防安

全性能；

（2） 改造所涉及新旧消防技术标准的差异，以及执行新标

准的难度；

（3）原建筑消防安全薄弱部位，以及火灾场景疏散救援；

（4）拟采取的改造方案的技术合理性、工程经济性和建筑

安全性；

（5）采用的人防技防措施和对后期使用阶段保证消防安全

的管理要求。

4.建设主管部门应会同行业主管部门、消防救援部门，及结

构安全和消防专家，对《实施方案》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作为施

工图设计和审查的依据，以及使用过程中人防、技防的依据。

5.原建筑改造后，房屋产权人或使用权人、经营管理单位等

应严格落实评审中提出的有关使用期间的管理措施要求，以书面

形式明确各自消防安全责任,确保建筑使用消防安全。

6.城市更新项目改造过程中涉及房屋登记属性变更的，应按

规定办理相关规划、用地、和建设手续。

城市更新项目改造过程中不涉及房屋登记属性变更的，对于

同时不涉及使用功能变更的，可经过施工图审查合格后完善相关

手续；对于同时涉及使用功能改变的，需取得区政府同意使用功

能变更的意见后，按变更后的使用功能开展设计，实施过程中，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参与过程指导，出具验收意见或检查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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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公共建筑内的以下使用功能调整或互换不影响建筑主体

功能：

商业、办公（行政办公及工业、研发等企业办公除外）建筑

内部的业态调整或者互换，包括：商店、办公、酒店、旅馆、超

市、餐饮、娱乐、影剧院、健身房、养老服务设施、医疗机构、

教学用房、月子会所、培训机构、托育机构、金融保险服务、眼

科、口腔、体检、美容、诊所、宠物医院等。

8.已建工业用地使用权登记超过 8年或工业用房所有权登记

超过 6 年的，在不改变使用权人的情况下，转型发展文化创意、

健康养老、科技创新等政府扶持产业，经区政府批准后，按使用

功能变更完善相关程序。

9.各职能部门应加强对传统风貌建筑、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

文化建筑更新项目的监督指导，在项目按照专家评审意见改造完

成后，各职能部门可出具监督指导意见，作为办理相关证照的参

考依据。

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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